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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蘇筱嵐

電話：04-7112175*46

傳真：04-7129659

電子信箱：arashix06@email.chcg.gov.

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北斗鎮螺青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0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體字第110035153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健康檢查補助原則(共1個電子檔) (0351538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修正「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人員(含教

保服務人員)健康檢查補助原則」1份，並自111年1月1日

生效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0年9月30日臺教授國字第1100125959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茲以旨揭原則係依行政院110年8月18日院授人給字第

11040005821號函修正「中央機關(構)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

助基準表」訂定之，爰參酌修正並自111年1月1日生效。

正本：本縣各縣立高中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附設幼兒

園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、本府主計處、本府教育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00003330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0/10/2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
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人員 

(含教保服務人員)健康檢查補助原則 

一、為強化我國公教人員健康保護，以提供安全的教學現場與實施教師健康管

理基礎，依據行政院訂定之「中央機關(構)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

表」，補助所屬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人員健康檢查，爰訂定本原則。 

二、補助對象：編制內四十歲以上之教育人員(含教保服務人員)。 

三、檢查項目包括血液、生化、梅毒血清、超音波、X光等，申請人得自行選擇

合法設立之公（私）立醫療院所，依補助額度及個人健康狀況篩選檢查項

目。 

四、補助經費：每次補助以新臺幣四千五百元為限，低於補助金額時以實際金

額申請，超出者由受檢人自行負擔。 

五、申請補助及差假，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依下列規定辦理: 

（一）補助經費以每兩年申請一次為限。 

（二）每兩年得核予一日公假參加健康檢查。教育人員(含教保服務人員)於

寒暑假期間辦理，倘無法於寒暑假期間辦理，以不影響學校課務、校

務之運作，由機關首長核准調整，惟課務需自理。 

六、申請及核銷程序： 

  （一）經核准之受檢人員，應於確定參加健康檢查前，先填具申請書（詳附

表）簽請核可後，再依請假程序辦理請假手續。 

   (二) 因故無法於當年度完成受檢者，應於當年度 12 月底前通知該校人事

室，俾利安排次年度人員受檢名單。 

（三）所需經費，由各校經費支應。 

七、留職停薪期間不得申請補助。 

八、本原則自 111年 1月 1日生效。 

 

 

 

 

 



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人員 

(含教保服務人員)健康檢查申請表 

學校名稱  

姓名  職稱  

身分證字號  出生年月日  

申請類別 40歲以上，二年一次，公假1天，補助新臺幣4,500元 

前次登記健檢 

（請勾選） 

□第一次申請 

□（     ）年度，獲補助新臺幣     元  

本次預定健檢時間 年      月     日 

實際健檢時間 年      月     日 

       茲領到 

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              (學校名稱)      發給員工本人健檢補助費 

新臺幣（               ）元整 

 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經領人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檢附證明文件 

（請勾選） 

•身分證正面影本    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

•健康檢查費收據影本(加註影本與正本相符並蓋章) 

申請人 人事室 主計室 校長 

    

註： 

1.填具本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奉核後據以申請公假。 

2.經費核銷：符合請領補助者，自111年1月1日起補助新臺幣4,500元，請於健檢後檢附健康檢查單據影本辦

理核銷撥款。 

3.留職停薪期間不得申請補助。 


	LINK2.pdf
	LINK3.pdf

